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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行政处理人：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信诺
鞋包加工场
经营者：袁应洲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高燕生、夏淼
霞等 11 名职工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
计 63677 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
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
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支
付高燕生、夏淼霞等 11 名职工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1 月共计 63677 元的工资，并加付

赔偿金 31838.5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
算）。你（单位）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因其他法定方式
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
书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6〕16号）。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或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
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6月22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22日

（2016）浙0212民初421号
王梅生、钱立新：本院已受理原告吴忠祥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828号

宁波市鄞州启邦印刷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
启邦印刷厂诉被告宁波市宏盈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07号

陈明来、陈明华：本院受理原告肖绪长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日下午14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4460号

范春均：本院受理原告王效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审理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04245号

钱春丽：本院受理原告张维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2民
初042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宁波神鱼轻工机械厂、宁波宏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周能永、周国敏：本院受理原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们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需公告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
宁波神鱼轻功机械厂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997 380.14
元并支付跃龙利息、罚息、复息125 058.38元（从2014年3
月21日算至2015年3月20日，以后按照约定的利息、罚
息、复息等计算全部付清止），以上合计1 122 438.52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依法判令被告宁波宏丹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周能永、周国敏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9日
上午8:4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81号

李军军：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3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65号

鲁静娟、葛叶飞、郦金霞、鲁杏芳：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府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873号

绍兴县泽枭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塞毅特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县汇金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587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924号

绍兴蓝色沸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
兴市越城区宏业食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39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21号

谢世忠：本院受理原告刘燕罗诉陈秀月、绍兴瑞福康
乐院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089号

蒋兴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
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36号

盛洁：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10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30号

孟国明、杨伟芹、孟超杰、诸暨市宏达尔纺织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123号

俞国成：本院受理原告毛平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185号

孟叶江、杨海燕：本院受理原告冯建彪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602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693号

吕炉芳、刘红林：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
第 56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771号

宋立烽：本院受理原告龚跃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4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3民催22号

申请人杭州吉顺纺织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40200051 25452524，出票日
期为2016年5月13日，出票人为浙江高强度紧固件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漓渚支行，收款人为
永年县旭阳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251200元，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1809号

蔡祈雄、蔡祈委：本院受理原告尉伟龙与被告蔡祈
雄、蔡祈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628号

嵊州市昌圆纸箱厂、吕昌圆、沈燕燕：本院受理吕
豪东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83民初6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嵊州市昌圆纸箱厂给付
吕豪东代偿款528455.71元，并支付自2015年10月13
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吕豪东向嵊州市昌圆纸箱厂
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吕昌圆、沈燕燕各承担四分之一的
清偿责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9085元，由嵊州市昌圆纸箱厂、吕昌
圆、沈燕燕负担，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付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942号

谢浩兴：本院受理原告嵊州市顺风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谢浩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83民初942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85号

王惠玲、许振务：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惠玲、许振务、王小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303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104号

胡斌特：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朝铸诉你及黄章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温鹿东商初字第1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104号

胡斌特：本院受理原告金朝铸诉被告黄章凯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朝铸不服本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1104号民事判决书，向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太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
后的15日。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992号

夏海芬：本院受理原告马劲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法院指定的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
13日14时10分在本院藤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671号

温州市高尚服饰有限公司、杜爱兰、陈建影、杜爱国、
高晓雪、陈建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潘桥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高尚服饰有限公
司、杜爱兰、陈建影、杜爱国、高晓雪、陈建东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6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4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温州顺隆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九德实业有限
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杰、何丽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南城支行与被告温州市亚龙
鞋业有限公司、温州顺隆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夫鸟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九德实业有限公司、苏荫省、熊
雪影、陈杰、何丽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344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57号

陈灿东、吴剑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告陈灿东、吴剑磊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7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33号

陈林进、南建平、叶春江、魏园园、朱丽春、赵少兰、
虞冠生、温州市汇通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垟
支行与被告陈林进、南建平、叶春江、魏园园、朱丽春、
赵少兰、虞冠生、温州市汇通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
9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徐洲的申请，于2016年6月12日作
出（2016）浙0304民破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
金锐达鞋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6月16
日指定刘旭海担任温州市金锐达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温州市金锐达鞋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7月25
日前向管理人刘旭海（联系人：章林闽，联系号码：
13819737505。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
号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A3幢8楼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
务所）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温州市金锐达鞋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温州市金锐达鞋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7月26日下午15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97号

麻兆富（身份证号332521196712100435，住丽水
市莲都区大洋河小区403幢402室）：本院受理原告李敏
湖诉被告薛小敏、麻兆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市龙湾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7民初39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
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李敏湖
20870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李敏
湖5728.78元，上述二项合计26598.78元；二、驳回李敏湖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29元，公告费650元，由李敏湖负担受理费
47元，薛小敏负担受理费48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16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98号

麻兆富（身份证号332521196712100435，住丽水
市莲都区大洋河小区403幢402室）：本院受理原告欧阳
雪梅诉被告薛小敏、麻兆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市龙湾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7民初39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
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欧阳雪梅
6240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欧阳
雪梅8539.63元，上述二项合计14779.63元；二、驳回欧阳
雪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89元，公告费650元，由欧阳雪梅负担
受理费10元，薛小敏负担受理费179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829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苍商初字第3108号

陈岩、钱贤探：本院受理原告黄宝传诉被告林孝驰、
钱贤探、陈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陈岩公告送达
举证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民事裁定书3108-1
号及开庭传票，向钱贤探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3108-1
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陈岩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8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06号

林窈伊、林建：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10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1个资
产包（编号：hz2016-03002）进行处置，特
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25679.79万元，包
含债权 2 户，涉及本金 24669.96 万元，利
息1009.83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
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5年8月
21 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
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省的金华1个
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办可
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

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
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
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
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
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

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
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
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7月20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通讯地址：杭州是庆春路225号西湖

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至2016年7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6月22日

序号
1

分布地区
金华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25679.79

25679.79

序号

1

2

3

4

5

转让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催收债务人

浙江洪塘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浩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神力针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畅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

转让协议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书（编号：2014浙农金衢台丽舟义批量02）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书（编号：2014浙农金衢台丽舟义批量02）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书（编号：2014浙农金衢台丽舟义批量02）

资产转让协议（2012.12.25签订）

债权资产转让合同（编号：信浙-A-2014-011-01）

债务本金（元）

49800000.00

19000000.00

90000000.00

20000000.00

25000000.00

债务利息（元）

1126451.41

709762.43

3142648.54

232980.10

5459925.27

催收担保人

浙江洪塘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中北门业有限公司、武义隆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任文学、任萍、吕毓群

浙江浩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格莱特涂层织物有限公司、何平、龚美英、何正健、楼小萍、龚贤书、吴晶晶、浙江神力针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钥匙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百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易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惠生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惠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荣升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徐军权、傅旭明

杭州幸福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斯彩英、杨旺兴。

本金利息基准日

本金利息计算至2014年6月30日

本金利息计算至2014年6月30日

本金利息计算至2014年6月30日

本金利息计算至2012年9
月20日

本金利息计算至2014年4月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向【浙江洪塘工贸有限公司】等
催收债务人、催收担保人要求履行债务的催收通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根据签署的相关协议，已依法受让【浙江洪塘工贸有限公司】
等不良贷款债权（详见下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正式通知下表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自本通知后均应立即向我司履行还款义务，催收的债务不仅及于下表所列债务本金和利息，还包括我司受让后所
依法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我公司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其他所有费用。

联 系 人：刘居优、阮卓婧
联系电话：0571-85774676、0571-85778325 电子邮件：liujuyou@cinda.com.cn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邮编：310006


